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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伦股份发〔2025〕160 号 

关于印发《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平定价政策》的通知 

 

各直属部门、各子（分）公司：      

为适应全球范围内医疗保健需求多样性、药品费用支付机制

及财政系统负担能力等方面的差异，基于产品可负担性的核心理

念，公司修订了《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平定价政策》，

现印发给大家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

 

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5 年 8 月 7日 

 

 

公司内送阅：刘革新董事长，刘思川总经理，各副总经理。       

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       2025 年 8 月 7 日印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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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平定价政策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伦药业”

或“公司”）秉承“科学求真，伦理求善”的核心理念，致力于为

患者及客户提供优质、可负担的产品和服务。为适应全球范围内医

疗保健需求多样性、药品费用支付机制及财政系统负担能力等方

面的差异，基于产品可负担性的核心理念，特修订本政策。 

    第二条 本政策适用于公司所有产品。 

第二章 公平定价原则 

第三条 公平定价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公平定价应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章制度，严格

履行内外部审批程序，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。 

（二）公平定价应与公司“科学求真，伦理求善”的理念保持

一致，公平制定合理的产品价格。 

（三）遵循世界卫生组对“药品定价公平性和可及性”的定义，

采取以价值为基础的产品定价策略，确保药品定价能够体现其对

患者、医疗保健系统以及当地社会整体的价值。 

（四）公平定价不等于低价，需综合考虑药品研发投入、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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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健系统可负担水平以及患者可负担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后，制定

公平合理的、可持续性的定价。 

第三章 公平定价策略 

第四条 公司在执行公平定价政策时，应充分考虑各目标国家

或地区在医疗保健需求、药品费用支付方式、财政系统负担能力等

方面的差异，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国家/地区的GDP水平、联合国人类

发展指数反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公共医疗体系状况、同行产品

价格等关键因素，于同一水平国家/地区以及国家内同一水平市场，

药品定价保持相对一致。同时，公司根据不同国家/地区患者的需

求及支付能力，制定更具有可及性的药品定价策略，服务全球更多

患者。 

第五条 公司采取基于价值的、公平合理的产品定价策略，包

括： 

（一）国内市场：产品在上市获批后，公司考虑到全国各地经

济水平的差异性，按照满足最低经济水平的患者用药标准，实行全

国统一定价。 

业务板块 基于可负担性的公平定价策略 

仿制药  首仿上市药品，结合国家相关政策，不高于原

研参比制剂企业定价； 

 已有同通用名企业获批，参考已上市企业此品

种的中位数定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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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密切关注地方政策发布，积极参与各省集采药品进“零售

药店、民营医疗机构、村卫生室”的三进行动，根据要求申报符合

规定的品种，按照集采药品中选价格供应中选药品，并向社会公示

药品价格信息，缩小医疗机构及药店的价差，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可

负担的药品。 

（二）海外市场：公司面向海外国家或地区推广产品时，会根

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状况，设定合理的价格策略。同时，

公司积极投身于当地政府的药物采购招标活动，致力于减轻当地

病患的用药经济负担。 

产品类型 基于可负担性的公平定价策略 

制剂产品  制剂产品共有150个品种在东亚、东南亚、中

亚、非洲、美洲等地区销售过程中采用了与当

地收入水平相匹配的公平定价策略，覆盖抗肿

瘤、抗细菌感染、肠外营养、镇痛麻醉等多个

不同治疗领域。 

 大容量注射剂产品出口非洲、东南亚等发展中

市场的售价比发达国家售价低20%以上。 

抗生素中间体

产品及原料药

产品 

 在海外销售过程中采用与当地收入相匹配的公

平定价策略；对于公司的战略合作客户，公司

会通过签订框架协议等方式，与客户形成深入

合作关系，在市场价基础上给予一定优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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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 督 

第六条 科伦药业ESG委员会负责对公平定价政策的执行情况

进行监督，管理层负责组织并领导本政策在公司内部的日常执行，

确保本政策实施的有效性。科伦药业ESG委员会对公司公平定价政

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七条 本政策未尽事宜，或与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相悖的，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执行。 

第八条 本政策由科伦药业ESG工作组制定、修订并解释，自发

布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8 月 7 日 


